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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购买网课再转手销售或分享，这种“捡漏”行为暗藏侵权风险，在部分为降低学习成本或赚取零花钱的刚毕业的大学生中，这种现

象时有发生。近日，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网课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1200元。

该案明确，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他人作品，无论传播者是否为侵权源头，亦无论售价高低，均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害。

网络课程
被用户低价转售

2024年11月6日，云南某网络科技

公司（以下简称网络公司）与著作权人

蓝某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获得“某某

插画系统课从零基础到原创插画师”系

列课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复制权、改编

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相关财产

权利的专有使用授权，许可期限至2025

年 2 月 6 日。合同同时明确约定，授权

期限届满不影响被许可方就侵权行为

进行维权。

2025年5月，网络公司在运营监测

中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上一家名为

“某某吃饭饭”的用户，以0.98元的标价

公开销售名为“某某插画训练营 P1-

P6&43期”的课程资源包。网络公司随

即指派工作人员通过平台下单购买该

商品。交易完成后，卖家“某某吃饭饭”

通过平台向其发送了百度网盘链接及

提取码。

经当庭核查比对，该网盘链接内存

储的课程视频文件与网络公司享有权

利的“某某插画系统课”部分内容构成

实质性相似。

后续，经向平台调取卖家实名认

证信息，网络公司确认案涉用户为刚

从大学毕业不久的梁某。平台交易记

录显示，该商品在不到半个月内，以

0.98 元单价成功交易 4 次，总销售额为

3.92元。

网络公司认为，梁某未经其许可，

通过信息网络以出售网盘链接的方式

向公众提供涉案课程，该行为已侵害了

其对涉案课程作品依法享有的信息网

络传播权等著作权财产权利，遂将梁某

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梁某立即停止侵

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

万元。

诉讼过程中，网络公司向法庭提交

了著作权许可合同、证明课程发表的平

台截图、记录侵权与购买过程的公证

书、平台披露的经营者身份及交易记录

等证据，以证明其权利基础及梁某的侵

权行为。

“二手”传播
是否侵权？

庭审中，双方就“授权是否过期”

“二手转售是否侵权”“微小转售如何担

责”等核心争议点进行辩证。

网络公司诉称，其依据著作权许可

合同在授权期内已合法取得涉案课程

的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核心财产权

利，且合同明确约定授权期满不影响其

就侵权行为进行维权，故其诉讼主体资

格适格。梁某未经许可，在公开网络平

台以出售网盘链接的方式向公众提供

涉案课程，使得任何购买者均可在个人

选定的时间地点获取作品，这一行为完

全符合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特征，已构成

侵权。

网络公司认为，侵权行为不因“二

手转售”或“价格低廉”而改变性质，即

便梁某自称从第三方购得，但其传播行

为侵犯了权利人的专有权利，扰乱了正

常的市场秩序。至于赔偿金额1万元，

综合考虑了维权成本、作品市场价值及

侵权情节等因素。

梁某则提出了一系列剥离或减轻

责任的抗辩。她对网络公司的诉讼权

利基础提出了根本性质疑。梁某指出，

网络公司所依据的著作权许可合同明

确载明，其获得授权的期限截止于2025

年2月6日。而自己销售涉案课程链接

的行为发生在2025年5月，网络公司据

以主张权利的授权许可已经过期，其

是否仍具备合格的原告主体资格，值

得商榷。

梁某辩称，自己刚毕业，法律知识

有限，涉案课程是此前在网络平台从他

人处购得，初衷是学习使用，后因不再

需要而随手以极低价转让“回血”，全然

不知这会涉及侵权。

梁某反复强调，自己绝非侵权视频

的录制者或首次上传者，仅仅是一个

“二手”的、被动的传播者。同时，自己

售卖的课程包内容庞杂，与网络公司主

张的单一系统课程并非完全一致。此

外，其转售行为销售额极低，未对网络

公司造成实质经济损失。

综合以上理由，梁某认为，网络公

司针对其个人提起高额索赔诉讼，有滥

用诉权、进行“钓鱼式”维权以牟取不当

利益之嫌。在她看来，如此微小的转售

行为被诉至法庭并面临高额索赔，既感

冤屈，也难以理解。

法院：
非源头转售也侵权

经过细致的法庭调查与激烈的辩

论，大冶法院还地桥人民法庭对双方的

诉辩主张进行了深入审查，并依据相关

法律作出了清晰的裁断。

针对网络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认

定，法官认为，网络公司提供的著作权

许可合同、著作权人出具的权属说明等

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其

在授权期内获得了涉案课程信息网络

传播权的合法授权。

合同中关于“授权期限届满不影响

维权”的约定合法有效，网络公司有权

就侵权行为提起诉讼，梁某关于网络公

司权利已过期的抗辩不成立。

针对侵权行为的认定，法官指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

众提供其作品，即构成侵权。

本案中，被告梁某在网络平台公开

销售涉案课程网盘链接的行为，使得购

买者能够随时获得课程内容，这一行为

本质上是将作品置于网络空间供公众

获取。

著作权的侵权判定，关注的是行为

人是否实施了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

为，而不以行为人是“源头”还是“二

手”传播者而改变，也不以营利目的或

获利多少为构成要件，梁某提出的“非

源头”“无恶意”“销售额低”等抗辩理

由，均不能否定其行为已构成侵权这

一基本事实。

当庭比对结果也显示，梁某分享的

课程包中确实包含了网络公司享有权

利的视频内容。

关于赔偿数额，法官综合考虑涉案

作品独创性高度、作品类型、知名度、商

业价值及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

经营规模、产品关注度、获利情况、侵权

主观恶意及网络公司为维权支付的合

理开支等因素，最终酌情判定梁某赔偿

网络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

计 1200 元，并责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行

为。对网络公司超出部分的赔偿请求，

法院未予支持。

转卖网课获利
法官：价格再低也侵权

案后余思

据《人民法院报》

在数字化时代，此案的审理对

厘清网络知识产权保护边界具有典

型意义。数字内容产品与实体出版

物在法律属性上存在本质区别。对

于实体物，法律适用“发行权一次用

尽”原则，所有权人可自由转售其合

法购得的特定有形复制件。然而，

数字作品的购买者获得的通常仅是

个人范围内的有限使用权，而非作

品复制件的所有权。

本案被告销售网盘链接的行

为，其法律性质并不会因其自称是

“二手”或“非源头”传播者而发生改

变，该行为本质上是在信息网络中

擅自向公众提供了新的作品复制

件，直接构成了对信息网络传播权

的侵害。

该判决明确了一个关键法律原

则：数字内容的侵权认定不因传播环

节的先后顺序而有所区别。无论是

首次上传还是二手转售，只要存在未

经许可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即构

成侵权。这正是对“非源头不侵权”

这一认知误区的直接否定。

传播者的身份、售价的高低、是

否营利等因素，仅影响责任轻重的

衡量，而不改变行为本身违法的性

质。这警示我们在二手平台处理数

字内容时，必须严格区分合法的实

体物所有权转让与非法的数字访问

权传播。

“非源头”的身份绝非免责的“护

身符”。尤其对包括刚毕业学生在内

的年轻网民而言，在通过平台进行学

习资源交换或尝试小型经营活动时，

必须清醒认识到数字内容的传播与

实体物品的转让存在本质不同。任

何“价格低廉”“只是分享”“非营利目

的”等想法，都不能为“非源头”的传

播行为披上合法外衣，都无法成为未

经授权传播的有效抗辩。

构建健康有序的数字版权生态，

需要形成多方共治的格局。网络平

台应当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明显侵

权内容的识别与管理，权利人需依法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广大用户

则应主动增强版权意识，在处置数字

内容前审慎考量权利边界，树立“先

授权、后传播”的基本行为准则，切莫

让“我不是第一个发的”成为漠视版

权的借口。

只有当尊重创作、保护版权的

理念成为社会共识，数字内容的创

造 、传 播 与 使 用 才 能 形 成 良 性 互

动，为知识创新与文化繁荣提供坚

实基础。

尊重和保护版权 构建有序数字版权生态


